
附件1

长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安全生产权力清单

序号 主要权力 具体事项工作 责任单位（部门）

1

承担主管行业领域内安全生产
监督管理职责，加强对地质勘
查和测绘活动的监督检查，开
展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工作

1.围绕地灾资质、地勘项目抓好地勘行业安全生产管理工作。建立
注册地在长的具有地质灾害调查、治理、工程设计甲级、乙级资质
的单位名册。定期检查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建立、教育培训、风险预
案编制等情况。定期检查全市三级发证的探矿权单位勘查实施方案
执行情况、资金投入情况、野外安全生产工作制度、设备配备、人
员管理等情况；
2.围绕测绘资质、测绘地理信息项目抓好测绘地理信息领域安全生
产管理。定期检查测绘资质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及制度建设落实
情况，重点检查测绘资质单位开展应急演练、安全培训。定期对安
全生产物资装备配套监督检查；
3.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督检查，严格地勘和测绘行业监管，
严厉打击资质方违法分包转包项目行为，对发生安全事故的严格追
究资质方的责任。

地质勘查和矿产资源管
理处、测绘和地理信息

管理处



序号 主要权力 具体事项工作 责任单位（部门）

2

将安全生产规划与国土空间规
划相衔接，充分考虑行业主管
部门实施安全生产规划必要的
空间需求和时序安排

1.强化“多规合一”工作，充分发挥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的源
头管控作用；
2.协调属地政府实施化工园区、危险化学品企业、危险化学品应急
救援基地、消防设施、停车场等相关规划和土地利用；
3.指导属地派驻机构做好规划的监督实施。

空间规划处、用途管制
处、地区规划处、开发

利用处、权益处

3

依法查处非法违法勘查开采、
超层越界开采等行为，配合有
关部门组织开展矿山安全专项
整治

1.严格采矿权审批，严格落实应急管理部门关于矿山服务年限、矿
山间距的有关要求；
2.落实常态化日常监测和执法检查，打击遏制违法开采、超层越界
开采行为，规范矿山开发利用；
3.配合行管部门开展矿山专项整治，对不符合安全生产标准需要退
出的，依法注销采矿许可证。

地质勘查和矿产资源管
理处、执法监督处（督
查办）、国土资源监察
支队、自然资源地质勘

探调查队、

4
按照职责分工对住改商、住改
仓、工改商、工改住等违法行
为依法查处

协助有关部门认定住改商、住改仓、工改商、工改住等改变国有土
地用途的违法行为，对已取得规划审批手续后，规划核实前实施的
违法建设行为进行查处。

执法监督处



序号 主要权力 具体事项工作 责任单位（部门）

5
指导自然资源领域安全生产和
消防管理工作

1.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工作领导机构和工作制度;
2.每年至少4次进行安全生产工作研究，安排部署安全生产工作;
3.指导领域内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排查整改安全隐患，落
实重点行业部门安全管理要求;
4.会同有关部门推动自然资源领域安全生产和消防管理工作。

局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小
组办公室、局办公室

备注 以上权力清单责任部门均含各城区（开发区）分局


